
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6·3”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3日14时16分，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界牌新村的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城五金公司”）废

钢车间起重机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当场死亡，2人送医抢救无效分别于6月7日、8日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700万元。

　　事故发生后，清远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书记殷昭举第一时间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主持

市政府工作的时任清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成蹊，清城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等市区两级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全程指挥部

署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工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丙，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周永庆分别率队到现场指导事故

调查工作。6月15日，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该起事故挂牌督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清远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

急管理局副局长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公安、市场监管、总工会和清城区政府等单位派人组成的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6·3”

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同时，调查组聘请机械、特种设备、安全工程等领域共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调查。事故调

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技

术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6·3”较大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4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759238313L，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郑某森，主要股东为陈某睿（持股比例99%）、林某南（持股比例1%）。该公司所属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主要从事五金零配件、五金制品、碳素钢、合金钢、不锈钢的铸造、加工及销售。该公司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界牌新村

（北江工业园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12º57ʹ33ʺ、北纬23º30ʹ26ʺ，占地面积约90亩，项目于2005年9月经清城区发展改革局同意，

取得企业投资备案证（编号为051802379200031），同期开始动工建设，直至2006年3月建成投产。

　　（二）事故单位生产经营情况和涉事车间情况



　　花城五金公司炼钢产能为103万吨，主要炼钢设备为70吨炼钢电弧炉1座、40吨炼钢电弧炉2座以及26台起重机。该公司现有员工

约120人，2020年产值约11.14亿元，税收约297万元。该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废钢、合金等原材料-电炉-精炼炉-连铸-碳素钢

坯。涉事车间为2号废钢车间，该车间在2015年进行扩建改造时未向有关部门报建报批，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该车间共有五台起重机，从东到西编号依次为1#至5#，厂房相关立柱与轨道梁编号见以下示意图（该图及立柱与轨道梁编号为事故调

查组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制作）。

　　（三）涉事起重设备情况

　　涉事的2#、3#桥式起重机由取得相应资质的河南中州智能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制造，型号均为：QE（12.5+12.5）-30A6，出厂编

号分别为：17070656、17070657，均已由清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两台起重机最近一次检验日期为：2020

年1月11日-2020年3月2日，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检验结论均为：复检合格，下次检验日期均为：2022年3月。

　　（四）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2021年6月3日14：24时许，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派出所接报警人陈某征称，花城五金公司卸货区内的一台运行中的起重机坠

落，造成3名工人（1名起重机司机、2名电工）受伤被困。经救援，3名伤者分别于19时45分、20时33分、20时35分，由120急救车

送至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具体情况如下：

　　张某，男，汉族，身份证号码：略，户籍地址：略，花城五金公司电工，于6月3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持有低压电工作业证，发证

机关：河池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初次发证日期：2009年8月25日，有效期结束时间：2021年8月18日。

　　韦某林，男，壮族，身份证号码：略，户籍地址：略，花城五金公司电工，于6月8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持有低压电工作业证，发

证机关：河池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初次发证日期：2000年8月10日，有效期结束时间：2026年2月25日。

　　郑某，男，汉族，身份证号码：略，户籍地址：略，花城五金公司行车工，于6月7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查，郑某未取得起重机

相关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查看监控录像和询问相关人员了解，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6月3日，郑某被安排作为2号废钢车间3#起重机的驾驶员负责吊卸作业。



　　11时40分左右，郑某发现3#起重机吸盘升降存在故障，向起重机(天车)班长肖某斌报告，要求肖某斌派电工维修。接报后，肖某

斌请示了生产部长杨某波。

　　12时40分左右，肖某斌派工给电工张某、韦某林，要求张某、韦某林检查维修2号废钢车间3#起重机。 

　　13时05分左右，佛冈县连运运输公司司机李某徽驾驶货车（车牌号码：略）运输废钢原料，进入花城五金公司2号废钢车间。

　　13时07分至13时37分期间，郑某驾驶3#起重机对粤R93185货车上的废钢原料开展卸货作业，花城五金公司验货员信某峰到货车

车厢进行验货，验货后返回货车左前方休息。

　　14时12分至14时15分期间，花城五金公司清洁工朱某会进入货车车厢内清扫散落货物，清扫后返回货车左前方。

　　14时15分左右，当时张某、韦某林两人在维修3#起重机，信某峰在货车驾驶室前方上传照片，郑某驾驶2#起重机推着3#起重机

移动，两部起重机运行到接近货车上方时，出现坍塌，造成两台起重机掉落，郑某、张某、韦某林等三人被压。

　　（二）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6月3日14时35分，石角派出所通过电话将接报警情报告至石角镇人民政府，石角镇党政主要领导接报后，马上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

　　14时49分，清远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清城区消防大队、广清园消防队、石角镇消防中队的5辆消防车、36名消防人员以及

区人医、石角镇人民医院、石角镇应急救援队伍等应急救援力量共230多人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并由石角镇应急管理办同步将现场情

况向清远市清城区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清远市清城区应急管理局汇报。

　　16时许，主持市政府工作的时任清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成蹊，清远市清城区委书记邱泽军，区长廖家杰以及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廖剑锋和清远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领导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均陆续到达现场指挥救援，并研讨最佳救援方案。石角镇

出动3班次应急分队共50余名队员到场维持秩序并参与救援。

　　16时30分许，救援现场调来一辆150吨起重机、一辆100吨起重机参与救援，并由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牵头制定救援方案。

　　19时40分，第一名伤者救出，经现场处理后，于19时45分由120急救车送至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救治。

　　19时58分，第二名伤者救出，经现场处理后，于20时33分由120急救车送至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救治。

　　20时18分，第三名伤者救出，经现场处理后，于20时35分由120急救车送至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救治。

　　（三）应急处置评估

　　花城五金公司在发现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求援，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经评估，涉事企业应急救援处置合理。

　　清远市委市政府、清城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领导指示批示要求，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应

急管理、公安、消防、市场监管、住建、宣传等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信息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

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无疫情发生，未出现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四）善后处置情况

　　清远市清城区一是快速做好善后工作。事发后，清城区政府迅速成立事故现场处置、维稳善后、医疗救助、舆论宣传等事故处理

小组。6月3日晚上21时30分，清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廖剑锋组织召开善后处置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事后，经石角镇政府善后专责

小组积极协调，花城五金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共识，死者遗体均已火化，死者家属已全部离开清远。二是启动“一盘棋”应急响应。



清城区政府“6·3”事故处置领导小组启动安全生产事故全区“一盘棋”应急响应，组织开展全区钢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大排查。清城

区安委办下发《关于迅速开展起重机械设备专项检查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吸取事故教训，开展起重机械设备专项检查治理，并督

促各街镇对同类企业迅速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做好现场保护。事故发生后，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迅速

到现场了解情况，区应急管理局配合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检查，发现存在隐患6项（其中重大隐患1项），立即责令企业停产停业整顿。

石角镇政府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驻守，保护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严防发生次生事故。

　　（五）后续工作开展情况

　　6月4日，清远市安委办、应急管理局下发《关于开展全市钢铁冶炼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对全市金属冶炼企业开展全

覆盖安全生产专项检查。6月8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聘请金属冶炼专家组成检查组对全市9家钢铁冶炼企业全覆盖检

查，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特种设备设施安全状况、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落实情况。市县两级检查组共出

动72人次，检查企业9家，发现问题隐患81处，其中重大安全隐患9处，下达整改指令书9份，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4份。6月28

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6·3”事故现场警示会，会上花城五金公司负责人作检讨发言，清城区应急

管理局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全市钢铁企业实际控制人、企业总经理、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接受警示教育。

　　7月6日，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丙带队来到花城五金公司实地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并部署对清远市开展为期15天

的安全生产专家指导服务。7月12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12名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钢铁冶金等领域专家，正式赴清远市开展指导服

务。

　　事故发生后，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党组会议和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发出专项检查文件，局领导带队对

全市钢铁冶炼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再检查。全市出动检查人员203人次，检查钢铁冶金企业、有色金属冶炼等相关企业49家次，发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27份，查封设备54台，立案查处12宗。

　　（六）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计算，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700万元。

　　三、现场勘查及技术分析情况

　　（一）现场勘察情况

　　一是起重机大车由四个圆形金属轮驱动大车在轨道上来回运行，大车轨道设置在厂房立柱支撑的轨道梁上方。二是起重机大车轨

道安装在轨道梁上，轨道梁横架在厂房立柱上，使用焊接的方式固定在厂房立柱上方。三是根据现场勘察，厂房立柱基础墩未见下

沉，排除因基础沉降导致的立柱倾斜和轨道梁不平的因素。四是实测厂房立柱垂直度发现0#柱向外（向北）偏移中心线80mm、1#柱

向外（向北）偏移40mm;2#柱向外（向北）38mm；-1#柱向外（向北）偏移55mm;-2#柱向内（向南）偏移108mm。五是从事故

现场遗留痕迹查看，起重机大车轨道梁偏移出厂房支撑立柱约100mm，安装人员使用钢板焊接进行阻挡。六是起重机轨道梁偏移出

厂房1#立柱，安装过程曾经三次调整。七是经现场勘察，部分轨道梁支座未设置加强肋（0#柱上方支座无加强肋），且事发轨道梁支

座已压坏变形。八是轨道梁连接方式不规范，安装过程精度不足，对接时螺丝孔上不到螺丝，使用简易方式进行焊接。九是废钢跨厂

房内同立柱间隔尺寸的轨道梁型号不统一，增加轨道梁安装连接的复杂性。

　　（二）专家组技术分析意见

　　专家组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经综合分析，认定导致该起事故的技术原因为：



　　1.轨道梁无设计图纸，轨道梁制作、安装不规范。轨道梁与立柱存在偏差（抽测的轨道梁偏差达到100mm，0#立柱偏差

80mm，累计偏差180mm)，导致轨道梁中心点严重偏离支持中心线；

　　2.0#柱上方轨道梁支座的加强肋缺失，导致支座稳定不足。

　　3.员工违章操作，将2#桥式起重机推行3#桥式起重机运行到0#立柱时，因两台起重机自重造成0#立柱承载加大，轨道梁支座的

坍塌，造成轨道梁滑落，引起其上（2#起重机北侧坠落、3#起重机整体坠落）起重机坠落到车间地面。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花城五金公司员工违章作业，轨道梁无设计图纸，轨道梁制作、安装不规范，导致轨道梁中心点严重偏离支持中心

线，引起轨道梁支座的坍塌，造成轨道梁滑落，引起其上两台空载起重机（2#起重机北侧坠落、3#起重机整体坠落）坠落到车间地

面，造成人员伤亡。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花城五金公司员工违章作业。因电工正在维修3#起重机，已停电不能启动，肇事起重机操作工郑某无证上岗，严重违章作

业，擅自操作2#起重机推行3#起重机。

　　二是轨道梁无设计图纸，轨道梁制作、安装不规范。轨道梁与立柱存在偏差（抽测的轨道梁偏差达到100mm，0#立柱偏差

80mm，累计偏差180mm)，导致轨道梁中心点严重偏离支持中心线；

　　三是0#柱上方轨道梁支座的加强肋缺失，导致支座稳定不足。

　　（二）间接原因

　　1.花城五金公司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安全意识淡薄。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盲目改扩建涉事车间，该车间改扩建工程含轨

道梁等未经过规范设计、施工及验收合格环节即投入使用。车间负责人、天车班班长明知肇事起重机操作员郑某无特种设备操作证，

依然长期安排其操作起重机械。二是安全管理履职不到位。该公司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管理能力薄弱，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日常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处理轨道横梁偏移、无证操作特种设备等

问题。三是特种作业管理不规范。花城五金公司共有13台起重机依规需持证人员操作，企业共有16人持证，仍安排无证人员操作特种

设备；未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安排电工在桥式起重机上从事高处作业仅通过口头布置，未出具作业票，未安排

专人监护。四是设备日常点检流于形式，隐患排查浮于表面。企业没有起重机大行车路轨及支撑横梁的隐患排查记录，起重机的点检

只有打钩，没有详细记录具体内容，对轨道梁偏移的问题未记录在点检记录中。

　　2.属地和行业监管不到位。一是石角镇政府及镇有关部门。未完全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监督检查不到位，缺乏专业技术水平，在

日常检查中没有及时发现管辖区域企业的安全隐患。二是清城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职责范围内工矿企业安全监管工作。督促花城五金

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执法业务水平不足，未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企业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指导不力。三是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督促花城五金公司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

位，未能发现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不具备操作资格上岗作业等问题。

　　（三）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花城五金公司一是企业实际控制人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实际控制人陈某睿掌控公司资金使用权，长期未到公司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二是企业相关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偏低。法定代表人郑某森、分管安全副总经理杨某凯不熟悉公司的安全生产情况、冶金企业的政



策法规、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管理职责等；生产部部长杨某波为初中学历，天车（起重机）班班长肖某斌小学未毕业、没有起重

机相关特种设备操作证件。三是厂房结构不合理。涉事废钢车间在2015年进行扩建改造时未向有关部门报建报批，未履行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三同时”程序。涉事废钢车间厂房多个立柱变形，一行车承重梁连接处出现孔洞未坐实。四是企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

完善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针对性不强，未落实员工三级安全培训，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缺失。

　　（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清远市花城五金铸造有限公司“6·3”较大坍塌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郑某，花城五金公司起重机操作工。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的情况下无证上岗从事桥式起重机吊卸作业，擅自违

章操作2#起重机推行3#起重机，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张某，花城五金公司电工。未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在未审批出具作业票、未安排专人监护情况下实施高空

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韦某林，花城五金公司电工。未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在未审批出具作业票、未安排专人监护情况下实施高

空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陈某睿，花城五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掌控公司资金使用权，长期未到公司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021年7月18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郑某森，花城五金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安全管理流于形式，

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年7月4日，因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某凯，花城五金公司副总经理。作为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力，安全管理流于形式，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消除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年7月4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清远市

公安局清城分局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某波，花城五金公司生产部部长。对生产部门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消除车间安全隐患，明知郑某无起重设备特种操作证件

却长期安排其开展起重作业，未落实高空作业“五个必须”要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年7月4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被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肖某斌，花城五金公司天车班班长。特种作业管理不到位，明知郑某无起重设备特种操作证件却长期安排其开展起重作业，未落

实高空作业“五个必须”要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年7月4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实施刑事

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以上人员外，对于其他涉及事故的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建议由清城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三）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花城五金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清远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定对花城五金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郑某森进行行政处罚。

　　花城五金公司涉事废钢车间改扩建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建议由清远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对花城五金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四）对监管部门及个人的问责建议

　　石角镇政府、清城区应急管理局、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日常检查中未能发现花城五金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涉事起重机轨道梁偏移、起重机驾驶员无证上岗等问题隐患。这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事故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建议由市应

急管理局提请市纪委监委进行调查认定并处理。

　　六、事故教训

　　清远市钢铁冶金行业经过近几年的专项整治和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的检查督查，企业安全基础和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的

提升，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然不落实，企业安全发展思想树立得仍不够牢固，企业安全生产制度机

制仍不够健全，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还不扎实，企业对于自身危险因素辨识不足，特别是全员风险隐患排查的机制没有形

成，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清城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认真分析研判钢铁冶金行业安全风

险，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和工作措施落实，全力确保钢铁冶金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加强执法检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清城区要盯紧钢铁企业新增、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实施细则》，严厉打击违法建

设、违法改扩建行为，严厉查处未批先建、擅自建设行为。清远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各有关县（市、区）按照《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

于继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要求，把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等重点企业列入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对照《钢铁

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采取“四不两直”、随机抽查、联合执法、交叉检查、专家会诊等方式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加

大检查力度和深度；对拒不执行整改或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建设行为的企业，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坚决执行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

新闻媒体曝光违法违规案例、对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强有力措施；加强两法衔接，检查发现涉嫌违法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发挥震慑作用。

　　（三）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清远市应急管理局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组织各有关

县（市、区）对辖区内钢铁冶金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促花城五金公司邀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厂房立柱与轨道梁

进行全面检测，市内其他钢铁冶金企业要开展自查自纠或相应检测，建立完善厂房基础、立柱、轨道梁等技术档案，加强动态安全管

理。推动“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行动，全面淘汰落后技术工艺和设备，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七个不准”和高处作业

“五个必须”，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广使用省安全生产移动执法信息系统，实现安全生产执法“一张网”。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文化进企业活动，力争用2年时间在金属冶炼企业打造数家企业文化先进单位，提高全员安全意识，提高安全

管理水平，辐射带动全市金属冶炼企业。



　　（四）加强培训警示教育，提高员工安全意识。清远市应急管理局要督促全市钢铁冶金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给所在企业

全体员工至少讲授一堂安全主题教育课。全市钢铁冶金企业要强化员工安全培训教育，系统宣讲钢铁冶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地方政府对钢铁冶金安全管理具体要求，学习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动火作业“三个一律”、有限空间“七个不准”和高处作

业“五个必须”等措施要求，以本次事故及省内外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围绕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制度、风险管控、

隐患治理、应急处置、特殊作业、开工停工、投料退料、受限空间管理、特种设备管理、外包人员管理、非正常作业等专题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做好安全主题教育授课记录。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要将企业开展安全主题教育列入检查重点事项，确保培训到位。

　　（五）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清远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执法力度，完善检验、监

察、执法等环节协调联动机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钢铁冶炼企业作为市、县级市场监管局重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对

象。落实《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持续开展机电类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钢铁冶金行

业特种设备等安全再检查的通知》文件精神，重点检查起重机等特种设备定期检测、“一设备一档案”、设备随机资料、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持证等情况，发现一处依法查处一处。按片区培训全市基层安全监察人员，安排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现场指导、演示、教学，

提升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实操能力和业务水平。


